
解釋字號 釋字第38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4年09⽉29⽇

解釋爭點 建設公債條例債票不得掛失⽌付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本公債債票

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不得掛失⽌付，並不適⽤⺠法第七百⼆⼗

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之規定。」使

⼈⺠合法持有之無記名公債債票於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時，無從依

⺠法關於無記名證券之規定請求權利保護，亦未提供其他合理之

救濟途徑，與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

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於其後依該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

債，停⽌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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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家為⽀應重⼤建設發⾏之無記名中央政府建設公債，係以

發⾏債票⽅式籌集資⾦，國庫對公債債票持有⼈所負之給付義

務，本質上與⾃然⼈或公私法⼈為發⾏⼈，對無記名證券持有⼈

負擔以證券所載之內容⽽為給付之義務，並無不同。法律為保護

無記名證券持有⼈，於證券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時，不使其受不當

之損失，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

百⼆⼗七條本設有各種保護之規定及救濟之程序，以維持公平，

不致影響善意第三⼈之權益，亦未增加發⾏⼈之負擔，此為對無

記名證券久已建立之制度性保障。⽽中華⺠國八⼗年七⽉⼆⼗九

⽇修正公布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本

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不得掛失⽌付，並不適⽤⺠法第

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之規

定。」其禁⽌掛失⽌付，並特別排除上述⺠法對正當公債權利⼈

實體及程序上應享有之權利，立法原意固在尊重契約⾃由之精神

下，增進該種公債之流通性，以實現財政之⽬的。惟其對於國庫

明知無記名證券持有⼈無處分之權利，或受有遺失、被盜或滅失

之通知時，仍可因其給付⽽免責，以及限制正當權利⼈聲請法院

依公⽰催告程序，宣告遺失、被盜或滅失之無記名證券無效，使

依該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債債票合法持有⼈，無從依⺠法關於無

記名證券之規定請求權利保護，亦未提供其他之合理救濟途徑，

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及第⼗六條保障⼈⺠因權利受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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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於

其後依該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債，停⽌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　城仲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　董翔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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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部分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⼤法官 孫森焱 

書據⽽與私法上權利義務有關者，⼤別有⼆，⼀為證書，⼀為有
價證券。前者，係證明特定權利關係或法律事實存在，依其記載
可證明權利義務之內容，例如借據、收據或買賣契約書是。後者
因有價證券之持有⽽證明權利存在，證券所表彰之權利因證券之
存在⽽形諸於外。亦即權利之存在與證券之持有為不可分，⼆者
融合為⼀體。此與證書係⾃權利之外證明其存在者有所不同。除
此以外，有介於⼆者之間者，為資格證書，乃證書之⼀種，依其
記載⾜以證明有特定權利存在，惟債務⼈履⾏債務，不必憑此證
書為之，是與單純之證書無異；反之，若債務⼈對於持有資格證
書者善意履⾏債務，即免其責任。蓋持有資格證書者，雖非真正
權利⼈，因其持有證書乃取得⾏使權利之資格。債務⼈因善意履
⾏債務乃得免責，故⽈免責證書，是與有價證券類似。例如寄託
物返還憑證是。 

有價證券之定義學說不⼀。要之，證券以表彰財產權，其權利之
⾏使或移轉須占有或交付證券為要件。惟證券之占有與權利之⾏
使⼆者間有寬嚴不同之制度，例如票據權利之發⽣、⾏使、移
轉、消滅等，與票據之存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。若記名股票所表
彰之權利非因證券之作成⽽發⽣，權利之⾏使亦不必以證券之占
有為必要，惟證券之移轉則須將取得⼈之名義記載於股票，將其
占有移轉，始得對抗第三⼈。準此，有價證券有完全的有價證券
與不完全的有價證券之分，依瑞⼠債務法第九百六⼗五條規定，
稱有價證券者，謂與權利結合，非依證券，權利不得⾏使，亦不
得轉讓他⼈之證券。係就完全的有價證券所設之規定。 

⼜有價證券可分物權的有價證券、債權的有價證券、社員權的有
價證券。提單、倉單及載貨證券之交付，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
係，與物品之交付有同⼀之效⼒（⺠法第六百⼆⼗九條），是為
物權的有價證券；如票據、禮券，以通常之債權為內容之有價證
券，是為債權之有價證券。股票為以股東權為內容之證券，是為
社員權之有價證券。此外有指名證券、指定式證券、無記名證券
及選擇無記名式證券。指名證券即記名證券，於證券記載特定之
⼈為權利⼈之證券也。指定式證券謂記載特定之⼈為權利⼈，並
附加其所指定之⼈為權利⼈之證券。無記名式證券謂未記載特定
之⼈為權利⼈，證券債務⼈惟有向證券持有⼈為給付之證券，⾞
票屬之。選擇無記名證券謂記載特定⼈為權利⼈，惟附加證券持



有⼈亦為權利⼈之證券。 

有價證券為權利之證券化，如果權利與證券分離，則證券即不具
價值。證券之權利因義務之履⾏⽽消滅，惟履⾏證券義務須收回
證券，並於證券明⽰權利消滅之意旨，或銷毀證券。此外證券之
權利因除權判決⽽由證券分離。無記名證券遺失、被盜或滅失
者，法院得因持有⼈之聲請，依公⽰催告之程序，宣告無效，⺠
法第七百⼆⼗五條第⼀項定有明文。依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五⼗六
條規定，宣告證券無效之公⽰催告程序適⽤第五百五⼗七條⾄第
五百六⼗七條之規定。故聲請⼈為此項聲請，應提出證券繕本或
開⽰證券要旨及⾜以辨認證券之事項並釋明證券被盜、遺失或滅
失及有聲請權之原因事實。法院之公⽰催告應記載持有證券⼈應
於期間內申報權利及提出證券，並曉⽰以如不申報及提出者，即
宣告證券無效。法院為除權判決者應宣告證券無效，有除權判決
後，聲請⼈對於依證券負義務之⼈得主張證券上之權利，此觀⺠
事訴訟法第五百五⼗九條、第五百六⼗條、第五百六⼗四條、第
五百六⼗五條第⼀項⾃明。惟除權判決之效⼒，祇及於依證券負
義務之⼈，⾄他⼈就證券所有之權利並不因除權判決⽽受影響
（看⽯志泉著⺠事訴訟法釋義五七三⾴、曹偉修著最新⺠事訴訟
法釋論⼀八⼀○ K⼀⼀⾴）。⼜依證券負義務之⼈因除權判決
⽽為清償者，於除權判決撤銷後，仍得以其清償對抗債權⼈或第
三⼈，但清償時已知除權判決撤銷者不在此限。是為同法第五百
六⼗五條第⼆項所明定，此所以保護善意之義務⼈，免受重複清
償之危險也。乃係對無記名證券真正權利⼈及義務⼈久已建立之
制度性保障。關此，僅於⺠法第七百⼆⼗八條設有例外規定，即
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證券，除利息、年⾦及分配利益之證券
外，不適⽤同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有關「掛失」之規定，
亦不得依同法第七百⼆⼗五條規定依公⽰催告程序，聲請法院為
宣告證券無效之除權判決。蓋此項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證券
係指銀⾏兌換券或商店禮券等，原屬⾦錢之代⽤⽽流通，並記載
確定⾦額。參酌瑞⼠債務法第九百八⼗八條規定：「銀⾏券及其
他⼤量發⾏⾒票即付，定為代替⾦錢⽽記載⼀定⾦額之無記名證
券，不得為無效宣告。」因此，所謂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證
券發⾏⼈不論善意與否，對於證券持有⼈概有給付之義務。此例
外規定免除發⾏⼈之注意義務，使其僅對提⽰證券之⼈負給付義
務，對於取得證券者，固保障其證券權利之⾏使，惟證券被盜、
遺失或滅失者，倘迄未有第三⼈提⽰該證券請求發⾏⼈給付，則
因證券已失其所在，發⾏⼈即無庸履⾏義務，不啻免除其清償責
任，⽽證券之原持有⼈竟乏救濟途徑，⾃甚不利。按無記名證券
發⾏⼈，其證券雖因遺失、被盜或其他非因⾃⼰之意思⽽流通
者，對於善意持有⼈仍應負責。⺠法第七百⼆⼗⼀條第⼀項定有
明文。若為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證券，則發⾏⼈對於提⽰證
券者即負有隨時給付之義務，無暇審查持有⼈是否善意，且發⾏
⼈發⾏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證券，即係保障證券之流通，⺠
法第七百⼆⼗八條規定此項證券不適⽤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
及第七百⼆⼗五條之規定，使證券遺失、被盜或滅失之危險，歸
由持有⼈負擔，⾃屬其來有⾃。惟此項規定，非不得依特別法予
以排除。票據為無利息⾒票即付之無記名式者，執票⼈如喪失該



票據，依票據法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，仍得為公⽰催告之聲請，
不適⽤⺠法無記名證券之規定，院字第⼆七五三號著有解釋。同
條第⼆項復進⼀步規定優遇票據債權⼈之各項措施。惟若以⺠法
以外之特別法排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及第七百⼆⼗五
條之規定，則須考慮因此致證券持有⼈所受不利益與證券發⾏⼈
並證券提⽰⼈三⽅⾯利益之衡量問題。 

中央政府為籌集建設基⾦，⽀應重⼤建設，依中央政府建設公債
發⾏條例（⺠國八⼗三年四⽉⼆⼗⽇修正名稱為中央政府建設公
債及借款條例，以下簡稱公債發⾏條例）發⾏之中央政府公債係
政府受領票⾯⾦額為對價。依同條例第七條規定，本公債皆為無
記名式，但承購⼈於承購時，得申請記名。第⼗⼀條復規定：本
公債均得⾃由買賣、質押及充公務上之保證。但記名債票須先向
原經售機構辦理過⼾⼿續後⽅得為之。準此，公債債票非屬證明
債權存在之證書⽽已，因依其記載，表彰特定之貨幣債權存在，
其性質為有價證券。就中，無記名之公債債票，持有⼈到期得憑
票請求政府還本付息，其權利之⾏使及移轉，以占有公債債票或
交付為要件，是為完全的有價證券。惟公債債票與貨幣不同，貨
幣為交易之媒介，其價值存在於貨幣本⾝，公債債票則為表彰特
定之貨幣債權⽽作成。 

公債債票為無記名式者，持有⼈如有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情事，原
得聲請法院依公⽰催告之程序宣告為無效，⺠法第七百⼆⼗五條
第⼀項定有明文。然依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，則不得掛
失⽌付，並不適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
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之規定。⾄於記名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
失者，依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但書規定，得向原經售機構辦理掛
失⼿續，申請補發債票，對於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之救濟，⾃甚
便捷。 

按無記名公債債票非無利息，亦非⾒票即付，不能依⺠法第七百
⼆⼗八條排除⺠法第七百⼆⼗五條規定之適⽤（參看院解字第三
○五七號解釋），是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係以特別法擴
張⺠法第七百⼆⼗八條規定之適⽤。實則無記名公債債票之持有
⼈因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若准其得聲請法院公⽰催告，法
院應依聲請不經⾔詞辯論對於發⾏⼈為禁⽌⽀付之命令。倘發⾏
⼈早因第三⼈提⽰債票⽽對其給付，即得提出該公債債票，使公
⽰催告程序由此⽽終結（看最⾼法院六⼗九年台抗字第八六號判
例）。發⾏⼈或第三⼈對於聲請⼈所主張公債債票之權利有爭執
者，法院亦得依⺠事訴訟法第五百四⼗八條之規定辦理。即令法
院為除權判決宣告公債債票無效，經聲請⼈依同法第五百六⼗五
條第⼀項規定，對於公債發⾏機關主張債票權利，該除權判決之
效⼒亦僅及於依證券負義務之⼈。第三⼈就公債債票所有之權利
並不因除權判決⽽受影響。除權判決嗣後雖經撤銷，其因除權判
決⽽善意為清償者，仍得以其清償對抗債權⼈或第三⼈（參看⺠
事訴訟法第五百六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）。準此，無記名公債債票
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原持有⼈聲請法院依公⽰催告程序以除權
判決宣告無效，對於發⾏⼈並不發⽣不利益之情形。其嗣後善意



取得公債債票之第三⼈，於公⽰催告程序縱未申報權利並提出證
券，亦得本於債票對聲請⼈主張權利，請求給付票款。 

查無記名公債發⾏⼈不惟對公債債票持有⼈應還本且應付息，係
負有償債務；⼜因公債債票非⾒票即付，持有公債債票僅推定其
就該債票有處分權。倘發⾏⼈本於法定要件⾜以判斷債票持有⼈
非債票債權⼈，即得拒絕給付。此所以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
但書、⺠事訴訟法第五百六⼗六條第⼀項定有發⾏⼈不得為給付
規定之故。如無記名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不適⽤⺠法
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之規定，則發⾏⼈縱受遺失、被盜或滅
失之通知，亦應為給付⽽免其債務，其未受通知⽽明知持有⼈對
債票無處分權者，亦同（參看德國⺠法第七百九⼗三條第⼀項前
段規定 )。其結果，將嚴重違反法律所標榜之誠實信⽤原則，幫
助侵害真正債權⼈之權利。⼜排除適⽤⺠法第七百⼆⼗五條規定
之結果，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亦不得依公⽰催告之程
序聲請法院以除權判決宣告無效，惡意取得公債債票者即得⾏使
債票權利，與有價證券以善意取得者始得⾏使權利之法則有違
（參照⺠法第七百⼆⼗⼀條第⼀項、票據法第⼗四條），且若公
債債票已客觀上失其存在，則發⾏⼈即免其清償義務，公債債權
⼈因債票之滅失⽽不得請求還本付息，不平孰甚﹖公債發⾏條例
第八條前段規定將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
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規定排除不予適⽤，對無記名公債債票持有
⼈享有之財產權並程序上應享之訴訟權⾃有侵害，為此免除公債
發⾏⼈之注意義務及清償責任，與公共利益之增進無涉，有違法
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應不再適⽤。 

顧⽇本「有關國債之法律」第八條雖規定：「國債證券及其利息
券不適⽤⺠法施⾏法第五⼗七條之規定」，將⽇本⺠法施⾏法第
五⼗七條所定指⽰證券、無記名證券及⽇本⺠法第四百七⼗⼀條
所列證券得依公⽰催告程序宣告無效之規定予以排除。第依⽇本
「有關國債之法律」第六條規定無記名國債證券或其利息券滅失
或遺失者，其原持有⼈得提供相當擔保，請求償還本⾦或清償利
息。是對無記名國債證券之真正權利⼈利益之保障，設有周全之
規定，固不待聲請公⽰催告，以除權判決宣告遺失、被盜或滅失
之無記名國債證券為無效⽽後可。其保護持有⼈之利益，不因排
除公⽰催告程序之適⽤⽽稍減，豈有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
定排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
⼆⼗七條之規定⽽置持有⼈之利益於不顧者如斯？本解釋文謂：
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使⼈⺠合法持有之無記名公債債票
於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時，無從依⺠法關於無記名證券之規定請求
保護，亦未提供其他合理之救濟途徑，與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
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云云，符合上述論旨，⾃堪贊同。 

按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。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⽣疑義時，由
司法院解釋之。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定有明文。衡諸往例，解釋
法律牴觸憲法者，或宣⽰「應不再適⽤」，例如第三四○號解
釋，於解釋理由書說明違憲之法律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
適⽤。」是其⼀；或宣⽰「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若



⼲年時，失其效⼒。」例如第三六五號解釋，係為立法機關預留
檢討修正違憲法律所需期間⽽延後其失效⽇期，是其⼆；或宣⽰
違憲法律「應予檢討修正」，在修正前，「應停⽌適⽤。」例如
第三六⼆號解釋，於解釋文宣⽰違憲法律應停⽌適⽤，並於解釋
理由書提⽰立法上之修正意⾒，是其三；或僅宣⽰法律牴觸憲法
之意旨⽽未說明⾃何時起失其效⼒，致法律之修正蹉跎歲⽉者，
例如第八六號、第⼀六六號解釋是，是其四。此外於合憲解釋
中，以附帶說明之⽅式提⽰修正或制定法令之建議者，例如第⼆
⼆⼆號、第⼆六五號解釋是。⾄第⼀七七號、第⼀八五號解釋則
承認憲法解釋對聲請解釋之⼈有溯及效⼒，得為再審或非常上訴
之理由。 

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既經本解釋文認為與憲法第⼗五
條、第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，⾃應許持有⼈依⺠法關
於無記名證券之規定請求保護，原不待修正或制定法令，以資救
濟，初不發⽣新舊法令銜接問題，即無延後定失效⽇期之必要，
關於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⼆
⼗七條之規定於無記名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時，⾃不得排
除其適⽤。如果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對於前此依該條例
發⾏之無記名公債繼續有效，則該債票倘有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情
事，其公債債權將繼續處於不能⾏使之狀態，所受不法侵害之情
形依然存在。本件聲請⼈係因遺失無記名公債，經聲請公⽰催告
後，法院確定裁定以依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，排除⺠法
第七百⼆⼗五條關於公⽰催告程序規定之適⽤為由，為聲請⼈不
利之論斷，爰聲請解釋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因牴觸憲法
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⽽無效。本件解釋既准
如所請，依本院第⼀七七號、第⼀八五號解釋意旨，⾃應許聲請
⼈依法定程序謀求救濟（按：法院裁定有無既判⼒，即實質的確
定⼒，學說上尚有爭論。看⺠事訴訟法研究會出版「⺠事訴訟法
之研討」第⼀冊陳榮宗教授之報告題⽬。依⺠事訴訟法第五百零
七條規定，裁定已經確定⽽有法定事由者，得聲請再審）。不寧
唯是，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之規定⼀旦因違憲⽽經⼤法官宣
告為無效，前此發⾏之無記名公債債票凡有遺失、被盜或滅失
者，應均有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
七百⼆⼗七條規定之適⽤。蓋公債債票不因遺失、被盜或滅失⽽
⽣失權效果，前此發⾏之無記名公債債票持有⼈享有之實體上權
利，雖因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⽽無從⾏使，⼀旦失⽽復得，仍
得完整⾏使其權利，則其依公⽰催告程序催促第三⼈申報權利及
提出債票，⼜有何不可﹖茲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既「與
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」⽽無效，該
債票持有⼈於無⼈申報權利時，繼續循公⽰催告程序請求法院以
除權判決宣告無效，當無不應准許之理。乃本件⼤法官多數意⾒
⼀⽅⾯謂：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「與憲法第⼗五條、第
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」；⼀⽅⾯謂：公債發⾏條例第
八條前段規定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於其後依該條例發⾏之
無記名公債，停⽌適⽤。」對於前此依該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債
則恝置不論。前後顯然⽭盾。何以得此結論，解釋理由書對此著
墨不多，僅謂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之立法原意「固在尊



重契約⾃由之精神下，增進該種公債之流通性，以實現財政之⽬
的」云云，惟查 

（⼀）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排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
項但書等規定，致無記名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其持有
⼈無從⾏使權利，對於公債發⾏⼈則免除其注意義務，無記名公
債債票之惡意持有⼈亦得⾏使債票債權，以此增進無記名公債之
流通性，充實財政之⽬的，本解釋文亦認為與憲法第⼗五條、第
⼗六條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。 
（⼆）所謂「尊重契約⾃由之精神」云云，因企業經營者輒利⽤
定型化契約，使他⽅當事⼈受重⼤之不利益，無論學理上或實務
上咸認應加相當限制。消費者保護法第⼗⼆條第⼆項第⼀款規定
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，推定其顯失公平⽽無
效，即其⼀例。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既因牴觸憲法⽽無
效，即不得再基於「契約⾃由之精神」⽽認應繼續發⽣效⼒。 
（三）或謂公債發⾏條例已公布施⾏多年，承購⼈當知有同條例
第八條前段規定，⾃應承受此不利益，不得嗣後反悔⽽指為違
憲。惟查本解釋文既明指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為違憲⽽
無效，即無再適⽤餘地，關此規定已不能構成實體上權利之內
容，無記名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持有⼈並不發⽣失權
效果，有如前述。違憲法律所發⽣之不利益，不應由持有⼈繼續
承受。 
（四）依公債發⾏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債，若云：在本解釋公布
之⽇以前發⾏者，如嗣後債票遺失、被盜或滅失，仍有同條例第
八條前段規定之適⽤；其在之後發⾏者則否。其理安在，倘⽋翔
實，豈非就同種公債適⽤同⼀法律⽽為兩歧之解釋。果爾，已非
侵害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⼗六條保障之財產權及訴訟權⽽已，對於
持有同種公債債票之⼈，寧非違反憲法第七條規定之平等原則？ 
（五）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係因牴觸憲法⽽無效，既不
待修正法律以為銜接，無庸延⻑期間宣告其失效。本解釋認上開
規定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於其後依該條例發⾏之無記名公
債，始停⽌適⽤，不惟就失效期間延⾄「於其後依該條例發⾏無
記名公債」時起算，且適⽤範圍亦限於嗣後發⾏之無記名公債，
有⽋公平，洵屬異例也。 

以上理由，誠有不能釋然於懷者，爰提部分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相關法令

 中央

政 府 建 設 公 債 發 ⾏ 條 例 第 8 條 前 段 （ 80.7.29 修 正 公 布 ）
(80.07.29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⺠法第720條第1項但書(84.01.16)

⺠法第725條(84.01.16)

⺠法第727條(84.01.16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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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抄上海商業儲蓄銀⾏股份有限公司（法定代理⼈嚴雋榮）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規定，顯然違反憲法

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⼆⼗三條規定，請賜明確解釋，以保障

⼈⺠之憲法權利。

說 明：茲依據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（下稱「⼤法官審案

法」）第八條第⼀項規定，敘明有關事項如左：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台灣台北地⽅法院及台灣⾼等法院援⽤「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

條例」（下稱「建設公債條例」）第八條前段規定，排除⺠法第

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、第七百⼆⼗七條規定

之適⽤，使⼈⺠合法之公債權益於受侵害時，無從依循法律程序

⽽獲得適當之救濟。爰請解釋認定建設公債條例第八條前段之規

定顯已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⼆⼗三條保障⼈⺠基本

權利之明文。

貳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⼀、疑義與爭議之性質者：本件在性質上為憲法爭議：

（1）⼤法官審案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⼈⺠於其憲法上

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

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

聲請解釋憲法。

（2）本件因台灣台北地⽅法院及台灣⾼等法院之裁定（因不得

抗告，故為確定終局裁判），適⽤顯然違背憲法之法律規定⽽作

成裁判，侵及憲法所保障之⼈⺠財產權及訴訟權，為⼤法官解釋

憲法之範圍。

⼆、疑義與爭議之經過

聲請⼈於⺠國八⼗⼆年八⽉間遺失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八⼗⼆年度

甲類第三期無記名債票⼄批（詳附件⼀），總計⾯額新台幣陸億

玖仟伍佰萬元整，即具狀向台灣台北地⽅法院請求裁定准予進⾏



公⽰催告程序，宣告所遺失債票無效⽽申請補發，以資救濟，惟

遭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據引前開條例之規定為由駁回聲請（附件

⼆）。聲請⼈復依法向台灣⾼等法院提出抗告，⾼等法院仍維持

與台灣台北地⽅法院相同⾒解裁定駁回抗告確定（附件三）。本

案爭執重點，即在於聲請⼈認為該項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建設

公債條例第八條，實質上與憲法規定意旨相牴觸，遂提起本件解

釋之聲請（詳細理由如後述）。

三、涉及之憲法有關條文

（1）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⼈⺠之‥‥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。 

（2）憲法第⼗六條規定：「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」。 

（3）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

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

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」。

（4）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：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

效」。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於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⼀、按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⼗五條明文所規定，同法

第⼆⼗三條且規定該項權利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

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

之。此項憲法規定之權威性，無庸或疑，無論其他法律或命令與

此牴觸者，均不能⽣效。

⼆、⼈⺠購買國家公債⽽持有公債票，得以持票向政府請求清償

本息，⾃屬於財產權之⼀種。⼜公債票無論是否為記名式，均為

表彰財產權之⼯具，即當然為上述憲法條文所保障之範圍，並非

政府或法律所能任意限制。

三、⺠法第七百⼆⼗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無記名證券遺失、被盜

或滅失者，法院得因持有⼈之聲請，依公⽰催告之程序宣告無

效。」⼜同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書⼜規定無記名證券發⾏⼈

「知持有⼈就證券無處分之權利，或受有遺失、被盜或滅失之通

知者，不得為給付」，均為保障⼈⺠財產權（有關無記名證券遺

失時）之具體⽅法。亦為執⾏憲法第⼗五條之保障⽽設。無憲法

第⼆⼗三條所定之特殊情由⽽排除⺠法條文之適⽤，亦當然與憲

法第⼗五條之規定意旨相牴觸。

四、⺠法第七百⼆⼗五條規定之公⽰催告程序，⾒於⺠事訴訟法



第八編第五百三⼗九條⾄第五百六⼗七條之規定，⼈⺠依該項程

序進⾏公⽰催告，亦為憲法第⼗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，不應容許

以法律任意排除。

五、茲建設公債條例第八條竟規定：「本公債債票遺失、被盜或

滅失者，不得掛失⽌付，並不適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第⼀項但

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之規定」，即將憲法所定

關於⼈⺠基於本公債票之財產權及訴訟權均予排除，與憲法意旨

即當然牴觸。

六、⽽其所以訂定法律條文予以排除對於該項財產權及訴訟權之

保障並無任何正當理由：公債券持有⼈因法定事由向法院聲請公

⽰催告程序 不致「妨礙他⼈⾃由」；不致造成「緊急危難」；

不致影響社會秩序；無害「公共利益」，根本無必要加以限制，

其顯然牴觸憲法第⼆⼗三條意旨極為明顯。

七、詳細探求建設公債條例第八條之立法意旨，無非減少公⽰催

告程序之「⿇煩」，且為逃避發⾏⼈或其代理⼈依法所應盡之注

意義務，⾃非為⼈⺠服務之合理態度，且其排除⺠法第七百⼆⼗

條適⽤之結果，則發⾏⼈即使明知持票⼈對於公債券無處分之權

利（例如來⾃盜竊、侵占）亦可任意給付，不惟嚴重違反法律所

標榜之誠信原則，甚⾄可以互相勾結圖利，⽽毫無責任，且傷風

敗俗，侵害公債權利⼈之財產權，亦喪失政府之債信，顯不⾜

取。

八、排除公⽰催告程序之結果，如遇無記名公債遺失、被盜或滅

失，⽽⼜無⼈向發⾏⼈提⽰請求時，將造成公債發⾏⼈之不當利

益，若謂建設公債條例之立法意旨乃在如此圖利國庫，亦同樣違

背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本旨。

九、總之，本件建設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規定乃與憲法第⼗五

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⼆⼗三條及第⼀百七⼗⼀條第⼀項規定意旨相

牴觸，宜請解釋認定為無效，有關機關不得予以適⽤。

肆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（附件）：

⼀、聲請⼈遺失公債⼀覽表⼄份。

⼆、台灣台北地⽅法院八⼗⼆年催速字第六八八八號裁定影本⼄

份。

三、台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度抗字第⼀八七八號裁定影本⼄份。

此致



司法院

聲請⼈：上海商業儲蓄銀⾏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⼈：嚴雋榮

聲請代理⼈：李 模 律師

中 華 ⺠ 國 八⼗三 年 三 ⽉ ⼗七 ⽇

附件三：台灣⾼等法院⺠事裁定 八⼗⼆年度抗字第⼀八七八號

抗告⼈

法 定

代理⼈ 嚴雋榮

右抗告⼈因公⽰催告事件，對於中華⺠國八⼗⼆年⼗⽉⼗六⽇台

灣台北地⽅法院八⼗⼆年度催速字第六八八八號所為裁定提起抗

告，本院裁定如左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⽤由抗告⼈負擔。

理 由

⼀、按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條例第八條規定：「本公債債票遺

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不得掛失⽌付，並不適⽤⺠法第七百⼆⼗條

第⼀項但書、第七百⼆⼗五條及第七百⼆⼗七條之規定。」此為

⺠法之特別法，應優先於⺠法之規定⽽為適⽤，故依該條例所發

⾏無記名債票，縱被盜、遺失，亦不許⾏公⽰催告程序。

⼆、本件抗告⼈以其持有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八⼗⼆年度甲類第

三期債票，發⾏⽇八⼗⼀年⼗⼀⽉⼆⼗七⽇、到期⽇八⼗八年⼗

⼀⽉⼆⼗七⽇，總額新台幣六億九千五百萬元、⼀三九張債票不

慎遺失，聲請公⽰催告云云，原裁定駁回其聲請，揆諸⾸揭說

明，並無不合。抗告意旨稱依司法院院字第⼆八⼀⼀號、三⼗年

院字第⼆⼆七○號、三⼗四年院解字第三○五七號解釋，無記名

建設公債仍屬⺠法上之無記名證券，有公⽰催告之適⽤云云，惟



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⾏條例中既已明定依該條例發⾏之公債不

適⽤公⽰催告程序，⾃無再適⽤上開解釋之餘地。且該條例係依

法律制定之程序所訂立，⽽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之規

定，法律本得就關於⼈⺠權利、義務之事項有所規範，⼜法律除

經⼀定程序之修正或廢⽌，並不當然無效，抗告意旨謂上開條例

因侵害⼈⺠財產權⽽無效，法院應拒絕適⽤云云，為無⾜取。抗

告⼈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，非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依非訟事件法第八條第⼆項、第

⼆⼗八條、⺠事訴訟法第四百九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七⼗八條裁定

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三 年 ⼀ ⽉ ⼆ ⼗ 八 ⽇

（本聲請書附件⼀、⼆略）




